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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

同期的比較數字，乃摘錄自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刊發的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175,556 107,274

收益成本 (16,533) (6,420)

毛利 159,023 100,854

其他收益及盈利 4 5,375 537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15,436) (12,774)

行政開支 (25,907) (10,983)

開發成本 (17,679) (6,970)

其他營運開支 (7,908) (5,488)

除所得稅前溢利 97,468 65,176

所得稅開支 5 (27,534) (6,702)

本期間溢利 69,934 58,474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9,986 58,377

－少數股東權益 (52) 97

69,934 58,474

股息 6 － 44,83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12.79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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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且為一家投資控股

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集團主要從事網絡遊戲開發（包括遊戲設計、編程及繪圖）及網絡遊戲的經營業務。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所載的披露規定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使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簡明綜合季度業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集團的功能貨幣。

4. 收益

收益於經濟利益可能流入本集團，並能可靠計算時方予以確認。收益確認前須符合下列具體確

認標準：

(i) 本集團向分銷商及網絡遊戲玩家出售預付款遊戲卡。網絡遊戲玩家可用此卡往其網絡遊戲

賬戶內充入遊戲點數，遊戲點數可用於若干本集團網絡遊戲或用來購買本集團其他免費網

絡遊戲的虛擬產品或附加特徵。遊戲玩家亦可透過直接付款為其網絡遊戲賬戶充值。該等

已收取收入予以遞延並列為流動負債項下的遞延收入，並於遊戲點數被實際使用時確認為

收益（即網絡遊戲收益）。就經營網絡遊戲確認的收益為扣除所有折扣、營業稅及其他有關

稅項及費用後的淨額。

(ii) 為客戶開發網絡遊戲所產生的遊戲開發費用根據有關網絡遊戲的開發完成階段確認為收

益。因遊戲開發費為非經常性收入，而為外界機構開發網絡遊戲並非本集團主要業務，該

等費用收入確認為其他收益。

(iii) 銀行利息收入以實際利息法按時間比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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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政府撥款於有理由確定能予以收取以及符合所有附帶條件後，按公平值確認。當撥款涉及

開支項目，則以有系統方式，將撥款在有關期間內呈列並確認為其他收益，以抵銷擬作補

償的成本。

收益及開支確認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網絡遊戲收入 175,556 107,274

其他收益及盈利

　政府撥款 590 220

　銀行利息收入 4,785 183

　其他 － 134

5,375 537

180,931 107,811

5. 所得稅開支

(i) 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毋須在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

島（「英屬處女群島」）司法權區繳納任何稅項。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在香港並無獲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以適用比率計算。

本公司附屬公司福建天晴數碼有限公司（「天晴數碼」）為一家外資企業，並於二零零五年七

月二十九日獲批准在高技術開發區成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一九

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發出的《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天晴數碼有權享有

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高新技術企業資質須每兩年認定一次，而天晴數碼於二零零七年

八月十六日繼續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天晴數碼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獲批准成

為一家軟件企業。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海關總署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發出

的《關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天晴數碼有權享有

為期兩年的免稅稅務利益，自抵銷往年稅務虧損後首個獲利經營年度起，其後三年減稅

50%。二零零三年為天晴數碼的首個獲利年度。因此，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天晴數碼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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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另一附屬公司福建網龍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福建網龍」）於二零零四年十

一月九日繼續獲認定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根據上一段所述的

《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福建網龍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有權可獲按

15%的寬減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福建省科學技術廳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發出的

通知，福建網龍繼續獲認定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其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一上海天坤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以第63號中國國家領導人命令頒佈企業所得稅中國法例

（「新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新稅法，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所

得稅稅率統一為25%。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發出的《國家稅務總局

關於企業所得稅預繳問題的通知》，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天

晴數碼及福建網龍須暫時按25%企業所得稅預繳稅率納稅，直至根據新稅法作出進一步確

認為止。

天晴數碼及福建網龍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截至本報告日期仍未收到有關獲認定為高新技

術企業的通知，因此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天晴數碼及福建網龍的適用的

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25%。

(iii) 本集團適用的美國所得稅率聯邦所得稅率為34%，而州所得稅稅率則為8.84%。

6. 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三日，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之一NetDragon Websoft

Inc.向其股益持有人宣派特別股息人民幣44,839,000元。

由於就本報告而言，股息率及股息所涉股份數目並無意義，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於期間應佔未經審核

綜合溢利為人民幣69,986,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人民幣58,377,000元）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47,369,602股（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357,076,618

股）的基準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存在任何尚未支付的可攤薄潛在普通股（截至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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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儲備

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儲備變動如下：

資本

股份溢價 出資 贖回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換算儲備 股息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6,267 21,755 － 11,596 6,768 (10) － 46,749 103,12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㶅兌差額 － － － － － 431 － － 431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開支 － － － － － 431 － － 431

本期間溢利 － － － － － － － 58,377 58,377

本期間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 431 － 58,377 58,808

一間附屬公司發行股份 69,984 (21,755) － 170 － － － － 48,399

擬派股息 － － － － － － － (44,839) (44,839)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86,251 － － 11,766 6,768 421 － 60,287 165,493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379,483 － 8 9,946 61,216 (10,680) 216,093 71,985 1,728,051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㶅兌差額 － － － － － (42,871) － － (42,871)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開支 － － － － － (42,871) － － (42,871)

本期間溢利 － － － － － － － 69,986 69,986

本期間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 － － (42,871) － 69,986 27,115

購回及註銷股份 (176,587) － 1,137 － － － － (1,137) (176,587)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202,896 － 1,145 9,946 61,216 (53,551) 216,093 140,834 1,578,579




